
证券代码：002766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4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深圳证券交

易所下发《关于对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

第 55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针对《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董事

会进行了认真自查，对问询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

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 1、肖行亦将你公司股份质押的主要原因，质押融资的主要

用途，以及针对未来潜在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请逐笔说明截

至目前肖行亦所持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质押时间、质

押期限、质押权人、融资金额、融资用途、到期日（回购日）等事项。 

回复：经向控股股东核实，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所持股票质押的具体情况如

下： 

质权人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期限

(年) 

到期日 

质押 

股数 

（万股） 

融资金

额(万

元) 

占其持

股比例 

常州京江智欧耀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016/5/11 3 2019/5/11 3090.28 34900 16.1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6/9/21 2 2018/9/20 5000 43848 26.16% 

万向信托有限公司 2017/4/17 3.5 2020/10/16 1986 18000 10.39% 

傅军根 2018/6/25 - 

质押双方向

中登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

手续为止。 

3188 24000 16.6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黑龙江省壹方融资担

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8/6/26 - 同上 1000 6000 5.23% 

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

保有限公司 
2018/6/27 - 同上 1213 10000 6.35% 

深圳市高新投保证担

保有限公司 
2018/7/4 - 同上 500 - 2.62% 

深圳鼎峰合优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2018/7/9 - 同上 850 8500 4.45% 

常州京江智欧耀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018/7/10 - 同上 2000 20000 10.47% 

深圳市金中车联网产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018/7/11 - 同上 220 2750 1.15% 

总计 - - - 19047.28 167998 99.67% 

 

控股股东肖行亦将公司股份质押的主要原因为个人财务需求,主要用途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1、参与公司定增 1.8亿元；2、参与众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定增

0.3亿元；3、投资其他非上市公司股权 3.36亿元；4、偿还投资借款 2.23亿元；

5、购买固定资产、投资品 1.58 亿元和个人培训购书购车等消费 0.48亿元；6、

补偿员工持股亏损 0.69 亿元；7、偿还利息 4.5 亿元；8、缴税补仓和其他费用

1.85亿元。 

针对未来潜在平仓风险拟采取的应对措施为：如未来股票质押出现平仓风

险，将采取补缴保证金、提前归还贷款或质权方认可的其他资产向质权人作抵押

进行增信以降低质押平仓风险。资金来源包括房产抵押贷款和对之前投资的公司

进行部分股权转让，包括深圳市金语科技有限公司和大连邦尼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等公司的股权。 

问题 2、除上述质押股份外，肖行亦持有你公司股份是否还存在

其他权利受限的情形；如存在，请说明具体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回复：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持有的司法冻结股份数为 560,000 股，占其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 0.29%，占公司总股本的 0.13%。具体内容见 2016 年 6 月 13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冻结

的更正公告》（公告编号：2016-022）。 



除前述股份质押及冻结外，控股股东肖行亦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

权利受限的情形。 

问题 3、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等方面

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 

回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

控制制度，规范公司运作。 

（一）保持独立性方面 

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完全独立，公司具备独立开展

业务的自主经营能力。 

    1、业务独立情况 

    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运营体系，独立自主进行市场开拓。 

    2、人员独立情况 

    公司已经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建立起独立的劳动、人事和分配管理制度，

设立了独立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独立进行劳动、人事及工资管理。 

    3、资产独立情况 

    公司拥有与公司自身业务相匹配的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基础配套设施、

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知识产权等资产。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资产产权界定清

晰。 

    4、机构独立情况 

    公司所设机构完全独立于公司控股股东，公司组织架构健全清晰，公司的股

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以及各职能部门均独立正常运作。 

    5、财务独立情况 

公司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门，并配备了与公司业务规模匹配的专职财务人员，

公司建立了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独立进行财务管理决策。公司

在银行独立开设银行账户，公司作为独立纳税人，依法独立进行纳税申报、履行

纳税义务。公司能够独立支配公司自有资金，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 



具体经营活动中，公司能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控股股东、董事会、监事会、

管理层及各行政部门能依据权限开展工作，公司控股股东能够在制度内履职。 

（二）防范大股东违规资金占用方面 

目前，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建立了较为

完善、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制定了一系列涵盖公司治理、生产经营、

财务管理、募集资金、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财务会计管理制

度》、《资金管理制度》等资金使用制度。各项制度建立之后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

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起到了有效的监督、控制和指导的作用，保证了公司的各

项业务运营有章可循，对防范经营风险起到了很好的控制作用。 

公司董事会负责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管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履行职责，切实履行防止

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行为的职责，对维护公司资金安全负法定义务。 

公司审计部定期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检查，上报与大股东及关联方非经

营性资金往来的审查情况，杜绝大股东及关联方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发

生。 

会计师事务所在为公司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审计工作中，对公司存在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出具专项说明。 

 

问题 4、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予说明的其他事项。若控股股东持

股情况发生变化，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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